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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6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延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现就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96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方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17

元，共计募集资金 414,85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71,418,018.8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到位，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36号）。 

根据《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

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募投总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8,509.54 28,509.5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102.74 3,102.74 

3 偿还银行贷款 5,533.13 5,533.13 

合计 37,145.41 37,145.41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后，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

使用均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已投资金额 

（万元） 

1 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8,509.54 8,384.0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102.74 1,062.20 

3 偿还银行贷款 5,533.13 5,533.13 

合计 37,145.41 14,979.37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对“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该项目原计划从募集资金到

位开始实施，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预计无法

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

况，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拟将该项目完工日期作出调整，预计项目可达

到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主要原因系“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土建、装修等事项时间较长。主体工程建设预计至

2019 年 8 月完工，辅助配套、装修工程建设预计需 10 个月，土建完工预计在 2020 年

6 月，设备安装调试、系统流程建立及产品试生产等按计划需 6 个月。因此，根据项目

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0年 12月。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

目的内容及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五、此次募投项目延期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19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将“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二）监事会意见 

2019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

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2013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祥和实业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未

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规模和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暨

2018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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